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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 1999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7及及及及 10日兩次日兩次日兩次日兩次

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CB(2)756/99-00(01)、 (02)及 (03)號文件 )

“選舉捐贈 ”的建議新定義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因應議員在先前會議

上所表達的意見，政府當局打算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修訂 “選舉捐贈 ”的定義 (b)及 (c)段，以澄清除金錢
捐贈外，選舉捐贈亦包括  ——

(a) 為促使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另一

候選人或另一些候選人當選，而給予該候選人

或該等候選人或就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而給

予的任何貨品；及

(b) 為促使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另一

候選人或另一些候選人當選，而向該候選人或

該等候選人提供或就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而

提供的任何服務，但不包括自願服務。

他補充，政府當局作出上述修訂後，亦會對條例草案第

18、 19(2)及 19(3)條作出相應修訂，以便草擬方式貫徹一
致。

政府當局

2. 主席表示，根據條例草案第 18條的現有句子結
構，該條文似乎規定候選人只可將選舉捐贈用以償付選

舉開支。他指出，根據定義，選舉開支已包括 “包含貨品
及服務而用於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的

選舉捐贈的價值 ”。有鑒於此，他要求政府當局在徵詢助
理法律顧問的意見後，考慮可否簡化 “選舉捐贈 ”的建議
新定義，以及上文提及對條例草案第 18、19(2)及 19(3)條
所作的修訂，即考慮實際上有否需要提述選舉捐贈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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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或服務。

“自願服務 ”的建議定義

3.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按照議員提出的建

議，政府當局會把原先的 “at the person’s own free time”修改為
“at the person’s own time”。

4.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又表示，並非所有免費向某

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提供的自願服務均不納入 “利益 ”一
詞的修訂定義內。根據 “利益 ”和 “自願服務 ”的修訂定義，
只有為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而提供的

自願服務，才不會被視作利益。

5. 主席詢問，某人如向一名選民提供看來與選舉

無關的免費服務，會否構成第11條所訂的提供利益罪行。

6.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稱，最終須視乎提供服務

者的意圖此項準則而定。倘若提供該項服務是為了誘使

有關選民在選舉中投票支持或不投票支持某候選人或某些

候選人，則會構成條例草案第11條所訂的賄賂選民罪行。

條例草案第 7(1)條

7.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法案委員會在 1999年 12
月 7日會議上提出的疑問時，解釋條例草案第 7(1)條把誘
使某人在選舉中參選的作為視作舞弊行為的理據。他表

示，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曾就 1982年區議會選舉和 1983
年市政局選舉的安排進行檢討及提出建議。在 1984年，
政府當局按照工作小組的建議，在《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加入現行第 8A(1)條。工作小組認為，由於該條例只
訂有條文，防止任何人賄賂或恐嚇選民投票支持或不投

票支持某名候選人，因此當局亦應另訂條文，防止任何

人賄賂或恐嚇任何其他人參選或退選。

8.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條例草案第 7(1)條旨在
維持選舉廉潔誠實的本質，即防止任何人或機構在選舉

中向候選人提供利益，以致他們一旦當選，便會維護這

些人或機構的利益，或為這些人或機構謀取利益。

9. 李永達議員表示，上文第 8段所載的理據旨在證
明有必要訂立條例草案第 7(1)條，但該論據帶有誤導成
分。他指出，任何當選的候選人均有責任代表曾選舉他

的人士，並維護該等人士的利益。對於透過功能界別當

選的立法會議員而言，此點尤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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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一如條例草案

第 2部所載的其他條文，條例草案第 7條旨在界定何謂選
舉中的舞弊行為。構成有關罪行的作為，具有透過提供

利益行賄的舞弊動機此一關鍵元素。他表示，條例草案

第 7條及第 2部所載其他罪行條文的句子結構已包含了舞
弊意圖這個心理元素。

11. 主席質疑，條例草案第 7條及第 2部所載的其他
條文是否足以反映有關的立法意圖。他表示，按照現時

的草擬方式，如要將某人定罪，似乎無須證明該人具有

犯罪意圖。此外，“利益 ”一詞的定義具有廣泛的涵義，當
中包括範圍廣泛的活動，例如某政治團體向某人提供受

僱工作，以期鼓勵並協助該人參選。主席關注到第 2部所
載的罪行條文實際上可輕易構成絕對罪行，即單憑有關

作為本身，便足以構成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的罪行，

而無需證明具備舞弊動機。

12. 主席提到法案委員會在 1999年 12月 10日上次會
議所進行的討論，並進一步指出當局可參照英國《 1983
年人民代表法令》 (“英國法令 ”)第 107條 (有舞弊成分的退
出選舉 )，加入類似的提述。該條文訂明  ——

“任何人如藉給予金錢或承諾給予金錢作為代價，以
舞弊方式誘使或促致他人撤回以候選人身份在選舉

中參選，以及任何人如為著有關的誘使或促致作為而

退出選舉，即屬犯非法收受金錢的罪行。”

他表示，英國法令第 107條中 “以舞弊方式誘使 ”等字眼清
楚表明必須證明具備舞弊意圖。

政府當局

13. 議員同意應檢討條例草案第 7條及第 2部所載其
他罪行條文的草擬方式，以免無不法意圖的作為構成罪

行。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主席的建議，即仿照英國法

令第 107條的草擬方式，加入對 “以舞弊方式誘使 ”的提
述，或加入 “具有合理辯解 ”作為免責辯護。

條例草案第 19條

14.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認為，即使

所給予的選舉捐贈為一組參選的候選人集體所有，以

“$1,000以上 ”作為基準，規定捐贈款額如超過這個數目，
則須向捐贈者發出收據的做法亦屬恰當。為免生疑問，

政府當局會動議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清楚說明

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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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又表示，就條例草案第 19條
而言，捐贈者接連多次給予的款項會否視作一筆單一的

選舉捐贈，須視乎情況而定。舉例而言，若捐贈者一開

始已清楚表明有意在一段短時間內，分多次捐贈一筆為

數超過 1,000元的款項，就條例草案第 19條而言，每次捐
贈的款項顯然應合計為一筆捐款總額。在考慮這個問題

時，當局須顧及多項相關的因素，包括每次捐款的數額、

支付款項的方式、款項總額、給予款項的次數，以及捐

贈者和候選人之間的關係。應注意的另一點是，若要根

據第19(3)條採取執法行動，控方須根據無合理疑點的標準
證明有關款項屬於一筆單一捐贈，以及候選人知道此事。

條例草案第 21條

16. 在 1999年 12月 10日會議上，主席曾問及條例草
案第 21條所訂的受賄撤回選舉呈請的舞弊行為，會否包
括選舉呈請所涉雙方就關乎他們之間如何處置訟費的問

題達成協議，並以此作為條件，要求呈請人撤回有關的

選舉呈請此一情況。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就此回應
時解釋，政府當局認為，由於商業糾紛純粹涉及私人權

利和利益，因此訴訟雙方達成庭外和解，絕對合法合理，

但選舉呈請與商業糾紛不同，呈請人實際上正質疑一項

選舉的結果，而這正是公眾關注的事宜。因此，政府當

局認為不宜容許以任何形式提供利益 (不論是庭外和解抑
或公然賄賂 )，以誘使呈請人撤回選舉呈請。

17. 主席認為，倘若有關各方真的希望 “了結事
情 ”，並透過在訟費方面的協議達成和解，而法庭亦就撤
回選舉呈請給予許可，則不應構成第 21條所訂的罪行。
他表示，此類和解可為呈請人和答辯人雙方節省大量時

間和費用。

18.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重申，鑒於選舉呈請所涉及

的糾紛屬公眾關注的事宜，在法例訂明在甚麼情況下應

准許或不應准許有關各方私下進行和解並非恰當的做

法。他又指出，現行的選舉法例載有關於支付與選舉呈

請有關的訟費的條文。舉例而言，《立法會條例》第 68(7)
條訂明，呈請人如撤回選舉呈請或停止進行呈請，則有

法律責任支付答辯人的訟費。他表示，選舉呈請的聆訊

一旦展開，如有關各方因私下就支付訟費問題達成協議

而撤回呈請，會引起公眾的懷疑。

19. 李永達議員表示，要使公眾不再懷疑某項關乎

處置訟費的庭外和解可能涉及提供及接受利益的舞弊元

素，實在困難。周梁淑怡議員認為，在草擬法例時，應

以盡量減少出現舞弊或非法行為的可能性作為原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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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贊成容許選舉呈請所涉各方進行庭外和解。她補充，

法庭有權在法律程序終結時，就訟費作出適當的命令。

II. 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草擬本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草擬本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草擬本政府當局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草擬本

(立法會CB(2)391/99-00(01)號文件 )

20. 議員繼續審議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草擬本。

在競選活動中不盡最大努力的罪行

政府當局

21. 助理法律顧問指出，當局只在條例草案第 7條
(賄賂候選人或準候選人的舞弊行為 )而沒有在第 8條訂定
在選舉中不盡最大努力的建議新罪行。鑒於助理法律顧

問提出的事宜，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有否需要在條例

草案第 8條加入一項罪行元素，即對候選人施用武力或脅
迫手段，或威脅對候選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誘使其

在競選活動中不盡最大努力。

條例草案第 27至 31條

22. 議員已研究並同意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第 27至
31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草擬本，詳情載於政
府當局的文件。

I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23. 下次會議定於2000年1月6日上午8時30分舉行。

24. 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是次會議上提
出的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已於 2000年 1月 13日隨立
法會CB(2)850/99-00(01)號文件發出。 )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5月 16日


